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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赋予独立董事的职责，我们对海南航空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的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

表如下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一、公司 2022年对外担保情况 

（一）公司 2022 年对外担保的审批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022 年 7 月 27 日

召开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祥鹏航空”）、

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州航空”）、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长安航空”）、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乌鲁木齐航空”）和广

西北部湾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部湾航空”）（前述控股子公司以下合称

“五家子公司”）向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购买航空燃料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至其签署的航空燃料购买协议终止后三年止。  

2.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预计为 23.50 亿元，其中向祥鹏航空提供担

保 8.00 亿元、向福州航空提供担保 4.90 亿元、向长安航空提供担保 2.70 亿元、向乌

鲁木齐航空提供担保 3.50 亿元、向北部湾航空提供担保 4.40 亿元，最终以航空燃料

购买协议项下实际发生金额为准。    

（二）公司 2022 年对外担保的发生情况 

1.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上述五家子公司向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

司购买航空燃料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0 亿元，在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2.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4.45 亿元，占公司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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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归母净资产的 38.25%。 

3. 公司 2022 年度未发生逾期担保。 

4. 公司 2022 年度担保全部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不存在为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二、独立董事意见 

1.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遵循相关规定，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维持其正

常生产经营，有利于控股子公司以相对优惠的条件获取发展所需资源，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2. 2022 年度公司发生的对外担保均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

公司对外担保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新增违规担保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3.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提请董事会高度重视内部控制管理，督促公司严格

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的要求，提高规范运作水平，杜绝违规担保事项发生，

切实维护好股东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张晓辉、朱慈蕴、戴新民、吴成昌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 


